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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
號
聯絡人：陳景翔
電話：(03)3992888分機7546
傳真：(03)3938547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北普竹字第11110599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C11111059986-0-0.pdf、C11111059986-0-1.pdf、C11111059986-0-2.

pdf、C11111059986-0-3.pdf、C11111059986-0-4.pdf、C11111059986-0-5.
pdf)

主旨：檢送「臺北關111年度第3次快遞通關作業與快遞業者交流

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遠雄航空自由貿
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本關竹圍分關、快遞機放組(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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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
號
聯絡人：陳景翔
電話：(03)3992888分機7546
傳真：(03)3938547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北普竹字第11110599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C11111059986-0-0.pdf、C11111059986-0-1.pdf、C11111059986-0-2.

pdf、C11111059986-0-3.pdf、C11111059986-0-4.pdf、C11111059986-0-5.
pdf)

主旨：檢送「臺北關111年度第3次快遞通關作業與快遞業者交流

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遠雄航空自由貿
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本關竹圍分關、快遞機放組(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常見防疫物資介紹

衛福部許可證、食藥署邊境查驗、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藥事法、醫療器材管理法、國貿局公告

稅則稅率查詢：30章醫藥品、63章紡織材料製口罩、90章其他儀器零件

2



快篩試劑

稅則歸列：3002.15.00.10-3

簽審規定：衛福部許可證(504)、食藥署邊境查驗(F03)、大陸物品不准輸入(MW0)

國貿局公告 (COVID -19家用型抗原檢測試劑專屬稅則) 111.7.10

血氧機

常見防疫物資介紹

稅則歸列：9018.19.90.002

簽審規定：衛福部許可證(504)、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MP1)

食藥署規定：1.醫療器材2.運動型 2種(110.6.28 FDA器字第1101607131號)



清冠一號

稅則歸列：3004.90.69.009
簽審規定：進口中藥品應檢附-藥商許可執照影本及衛福部藥品許可或衛福
部中醫藥司之同意文件。進口本項貨品未取得輸入許可文件者，不准進口、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MW0)、如需出口藥品，應檢附衛福利核發之藥品許可證影本。

口罩

常見防疫物資介紹

稅則歸列：6307.90.50.31-1

簽審規定：839-檢附衛福部許可證(504)、食藥署邊境查驗(F0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個人進口250片以上，應向國貿局申請許可。
進口醫用、非醫用或醫用及非醫用兩者合計數量在250片以下者，免申請許可。



口罩進口分類



口罩進口規定

進口醫用及非醫用口罩均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下稱貿易局）申請
輸入許可，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為便利民眾進口自用
所需口罩，自110年7月27日起，進口250片以下口罩(醫用、非醫用或
兩者合計)，得於進口報單「輸入許可文件號碼」欄位填列免許可專用
代碼FT999999999998，無須向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

進口醫用口罩，另須取得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核發之醫療器材
許可證或同意文件並申請辦理輸入查驗，自然人進口醫用口罩供自用
則無須辦理輸入查驗。另依衛福部110年5月1日施行「特定醫療器材專
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第6條第4項規定，進口專供自用250片以下之
醫用口罩，無須向該部申請同意文件，僅須於進口報單「輸入許可文
件號碼」欄位加填專用證號代碼DHM99999999208即可，惟以該專用證
號代碼方式進口的次數，以每半年1次為限。



口罩進口規定



口罩進口規定



快篩試劑

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

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
意文件。
輸入醫療器材應依照

「輸入醫療器材邊境抽查
檢驗辦法」規定，向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
請辦理輸入查驗。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市面上常見血氧機

血氧機介紹

民眾進口個人自用血氧機

貨品分類號列 9018.19.90.00-2

屬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

藥署）列管之醫療器材，進口時須取得

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或同

意文件。

血氧機若為大陸製產品，整份報單完稅

價格（ CIF ）超過新臺幣 32,000 元，

或單項產品件數超過 24 件者，須向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證。



運動型

血氧機屬性判定原則

.如廠商宣稱僅供於運
動、航空、休閒等用途
時，偵測血中氧氣飽和
度，且未用於臨床診斷，
因其功能用途未涉及醫
用目的，爰不以醫療器
材列管，不得刊載或宣
稱醫療效能，海關可依
權責逕予放行，無須向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提出申請。

若廠商宣稱以一定波長光
穿透血液並以量測其反射或
散射的光來測量血中氧氣飽
和度之器材，並用於醫療目
的之產品，符合醫療器材分
類分級管理辦法附表所
「E.2700血氧飽和測定儀」
品項鑑別範圍，應以醫療器
材管理。

醫療器材



目前常見的脈衝式血氧濃度器，是利用血紅素對特定光譜的吸收會隨著
含氧量的不同而改變的特性，去計算血氧濃度數值。
通常感應器上會有裝有二個發光二極體及一個光感測器，紅光來量測血

紅素與氧合血紅素對光的吸收度的差異，進而取得血氧濃度。

.進口前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同意文件
民眾若有進口血氧機供個人自用之需求，請依「特定醫療器

材專案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相關規定，於進口前檢附申請人
身分證明文件、醫療器材使用說明書、載有不販售、轉讓或轉
供他用意旨之切結書及國內、外就診醫療機構出具載有醫療器
材名稱之診斷證明或處方等向食藥署提出專案核准輸入申請。

若未依規定向食藥署申辦同意文件，將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令原進口者限期退運出口，屆期未能退運者，貨物沒入銷毀，
並處以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血氧機



Zacurate 製造之 Fingertip Pulse Oximeter ( 型號： 500DL pro series、500BL

pro series、500DL series、500BL series) 

Contec M edical systems Co., Ltd 製造之 Dretec OX-200 Pulse Oximeter 

ChoiceM M ed America Corp.製造之ChoiceM M ed OxyWatch C2F

Innovo製造之Fingertip Oximeter Deluxe (型號：iP900AP) 

Contec M edical Systems製造之CONTEC OLED Pulse Oximeter (型號：CM 

S50NA)

Konquest Group Inc 製造之 KONQUEST Pulse Oximeter( 型號： KPO-1720) 

不以醫療器材列管血氧機案例



清冠一號

•黃芩、魚腥草、栝蔞實、北板藍根
•厚朴、薄荷、荊芥、桑葉、防風、炙甘草

輸出規定

輸入規定 主要成分
進口人用中藥品，應依505規定辦理。

進口動物用中藥品，應依406規定辦理。

進口本項貨品未取得上開主管機關輸

入許可文件者，不准進口。

不准進口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一、出口本項下人用藥品，應檢附衛生

福利部核發之藥品許可證影本。（屬外

貨復出口者，免附）

二、出口非屬人用藥品，於出口報單填

列專用代碼DHM99999999523，免依上述

規定辦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8%8A%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9A%E8%85%A5%E8%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9D%E8%94%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F%E8%97%8D%E6%A0%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A%E6%9C%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84%E8%8D%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A%E8%8A%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91%E8%9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9%A2%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D%89




海關依關稅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停業或廢照認定原則

1

宣導說明



簡報大綱
01 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財政部 110.11.11 台財關字第 1101029444 號
令

02附表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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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附表執行方式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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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4



第一點
本原則訂定目的

第二點
本原則所稱報關業者辦
理報關違規之範圍

第三點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
涉及情節重大之物品範
圍，海關得裁處停業或
廢照之標準及採計方式
( 附表一：報運非洲豬
瘟產品裁罰基準 )

第四點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因屢
次違規，屬情節重大，
海關得裁處停業或廢照
之罰鍰合計基準及採計
方式
( 附表二：報關違規裁
處停業基準 )

第五點
海關裁處時應審酌之各
項要素

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5



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6

 為使海關對報關業者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裁處

停止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有一客觀標準可資參

考，特訂定本原則。

 本原則所稱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指報關業者辦理報關

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二條或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有不能提示、查無委任書、委任書內容不實或冒用進

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等不法情事。



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7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屬情節重大，海關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 一 ) 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為非洲豬瘟疫區之國家 ( 地區 ) 報運進口豬肉類及 

         其他豬類產品，於最近一年內達三次以上。 ( 附表一 )

   ( 二 ) 報運進口、出口下列物品之一，於最近一年內達三次以上：

       1. 槍械、子彈、事業用爆炸物。

       2. 偽造或變造之貨幣、有價證券及印製偽幣印模。

       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毒品及其製劑、罌粟種子、古柯種子及大麻種子。

   前項最近一年內之違規紀錄，以報關業者於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後違規受海關裁

   處警告、罰鍰或停止報關業務，經合法送達之案件，始納入採計，並以報關業者

   報運同一主提單之貨物採計為一次違規。

008642
螢光標示

008642
螢光標示

008642
螢光標示

008642
螢光標示

008642
螢光標示



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8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違規，於同一年度前經海關裁處罰鍰金額合計達

新臺幣三十萬元者，屬情節重大，海關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

務；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 附表二 )

   前項同一年度之罰鍰金額，以報關業者於本原則訂定發布生效後違

   規受海關裁處罰鍰，經合法送達之案件，始納入採計。

 海關裁處時，應審酌報關業者違規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

歷來違章情形；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案件，得依附表一所列基

準裁處；前點第一項前段規定案件，得依附表二所列基準裁處。

008642
螢光標示

008642
螢光標示

008642
螢光標示

008642
螢光標示



2nd 附表執行方式
認定原則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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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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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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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執行方式

12

111.1.1 生效

111.1.5 違規 (1Kg)

裁處罰鍰

111.4.5 違規 (15Kg)
11 22

裁處罰鍰

111.10.5 違規 (52Kg)

往前計算 1 年期間
110.10.5

33

( 達第 3 次，依附表一停業 55 日 )

每次違規均以該次報運豬肉產品重量作為基準，不累計過去重量，無重複評價問題。
採計方式：報運「同一主提單」之貨物為 1 次違規，但各分提單須合併計算重量。



附表二之執行方式

13

008642
螢光標示



附表二之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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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執行方式

15

111.1.1 生效

(新臺幣元 )
橫軸金額表示同一年度因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12 條或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經海關裁處罰鍰之累計金額

0 30 萬

停業10 日

裁處停業後如再次違規，繼續裁處罰鍰並累計
40 萬

111.1.1 111.12.31

罰鍰累計達 40 萬，如再次違規，依附表二裁處停業(20-10) 日 = 10 日

達停業門檻，即予停業處分，但會扣除同一年度已依本附表裁處停業日數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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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圍分關儀檢課 

竹圍分關儀檢課四班制輪班說明

竹圍分關儀檢課
報告人 :謝瑞元



  

一、前言

二、緝獲案例分享 (X光查
驗 )

三、情資分析手法分享

四、結語與建議

大綱大綱



  

前言

依據公務人員服務法第 12條第 3項規定
「……各機關得指派公務員…延長辦公時數…
，每日不得超過 12小時…」及同條第 5項規定
「輪班制公務員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11
小時之休息時間…」，為符合以上規定本課於
111 年 11 月 1日開始實施 4班制輪班作業。

    



  

四班制輪班方式二

早班 (08:40-16:40)

原 3 班制輪班方式

晚班 (16:40-08:40) Off

早班 (08:30-20:30) 晚班 (20:30-08:30) 休假Off

4 班制輪班方式



  

儀檢課各股人員配置三

儀檢 1股

稽核 1名 稽核 1名 稽核 1名

儀檢 2股 儀檢 3股

股長 1名 股長 1名 股長 1名

儀檢關員 15名儀檢關員 15名 儀檢關員 15名

儀檢課課長 -鄭全雄

非輪班事務關員 4名

從缺

儀檢 4股

從缺

儀檢關員 14名

儀檢 1股 -稽核蕭玉康，股長孔慶國，督導張修瑀。
儀檢 2股 -稽核葉希豪，股長謝瑞元 ，督導鄭名富。
儀檢 3股 -稽核蔡州永，股長吳錫政 ，督導蔣宇揚。

儀檢 4股 -稽核暫缺，代理股長張聖鑫 ，許庭彰支援督導。



  

四班制勤務時間四
24點

12點

夜間進口通關
24:00-08:40

08:40 交接

上午進口通關
08:40-12:00

下午進口通關
13:00-16:40

16:40 交接

晚間進口通關
17:00-19:00

加開進口通關
21:00-24:00

CW 出口加班單
19:00-21:00

CX 出口通關
21:00-05:00

四班制上班時間
早班 08:30-20:30
晚班 20:30-08:30



  

相關說明

1. 四班制夜間交接班時間 20:30 部分。

- 該時段 (19:00-21:00) 正值本課執行 CW出口加班單勤務，以

20:00 現場收單時間為劃分， 20:00 前收單者當班股完成出口通關
放行作業，股長視現場報單量機動加派人力以求 20:30 前完成已收
單出口貨物， 20:00 後至 21:00 收單者以接班股完成通關作業。

2. 四班制日間交接班時間 08:30 部分。

- 以現行法規規定，輪班關員除專案加強查緝及緝獲重大緝私案

件 (毒品或危安物品 )得申請加班，否則最高上班時數不得超過 12
小時，為避免開驗 X光攔檢貨物逾規定時間，建議晨間開驗時間提
早至 07:30-07:50 。

3. 四班制本課人員調動部分。

   - 於儀檢課內調動關員，各未結 (待通關 )案件、緝私案件不因
股別變動而改變承辦關員，如調離本課者依交接清冊所登載承接關
員辦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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